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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3-5-95） 

林委員就要求澄清湖風景區應開放高雄市民免費入園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 

一、澄清湖風景區為水源水質保護區，台水公司以維持園區之自然生態為經營管理原則，而近年民

眾偏好至大型遊樂園遊憩，致該園區營運日益艱難。為活化園區，台水公司曾於 98 年委託外

部顧問公司進行「澄清湖風華再現」研究；現階段配合「環境教育法」之施行，已規劃辦理

「環境教育場所」之認證作業，並積極改善園區軟硬體設施，預計於本（102）年底前完成認

證，將可吸引更多遊客入園。 

二、台水公司以用水安全為經營澄清湖風景區之首要考量，目前園區已開放晨間運動時段及高雄市

鳥松區居民免費入園，若擴大對全高雄市民免費開放，是否會因人潮湧入而對水源及水質維

護造成負擔須審慎評估，因此台水公司仍將採行必要之配套及管制措施；另該公司現正與高

雄市政府進行協商，洽談雙方合作之模式，並在水源水質維護前提下創造多贏之新局。 

（十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影響授粉昆蟲生命的新菸鹼類殺蟲劑農

藥，我國相關管制比較寬鬆，要求應對歐盟提案禁用的 3 種農藥

，研議相關管理措施，以確保臺灣農藥的永續發展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98） 

林委員就影響授粉昆蟲生命的新菸鹼類殺蟲劑農藥，我國相關管制比較寬鬆，要求應對歐盟

提案禁用的 3 種農藥，研議相關管理措施，以確保臺灣農藥的永續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

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一關一一中一原因相一一一，一一生一因一（如：一方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蟲一）以

及非生一因一（如惡劣氣候）等；是以本會業已成立計畫委託專家學者進行非致死劑量農藥

對一一之影響等研究，另一關一一死亡與神經一農藥之議題，去（101）年於宜蘭大學舉辦之

「一一保護論壇暨第九屆海峽兩岸一一與一產品研討會」中，亦一國內學者研究探討低致死

劑量農藥對一一之影響，惟該等研究皆尚屬探討階段，未被廣泛採信。 

二、根據國際間通用之農藥一性分級表，本案「可尼丁」等三種農藥對一一之一性屬劇一級（即半

致死劑量低於 2 一克/一一），目前國際間作法係於使用標籤標示『對一一劇一，使用時宜注

意一群放置位置』等標示警語，提醒農藥使用者如遭遇一一群落時宜避開使用該類藥劑；我

國亦比照此一作法，規定農藥標示上加註「對一一一性高」及「避免於開花期使用」等警語

，提醒農民使用時注意。 

三、此外，為防止農藥危害，本會已啟動「高危害風險農藥管理」之檢討機制，針對劇一性成品農

藥、呼吸一農藥採逐步禁用之策略；另對一一、鳥類、魚類及水域用藥等對於環境及非目標

生一危害風險高之藥劑，亦已列為陸續檢討對象，必要時將予以公告禁用或限用，以加強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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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管理。 

（十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安心食品履歷追溯服務網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3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99） 

林委員就安心食品履歷追溯服務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安心食品履歷追溯雲端運用計畫」目標為整合經濟部工業局、本院衛生署與農委會的食品履

歷平台資料，建立單一入口網站，以供未來主管機關、食品業者與消費者運用。101 年第一期

計畫為資訊系統開發工作，經濟部已邀請 25 家示範廠商導入部分品項與食品雲整合，針對不

同使用者之需求提供驗證平台，目前該平台尚於試營運階段。 

二、本（102）年食品雲工作重點由本院農委會接續執行，除持續整合所轄生產履歷系統、導入生

產鏈中相關業者，增加食品業者參與程度及提高完整性外，將挑選示範體系逐漸增加品項，

擴大可追溯之產品種類。另農委會將持續進行宣導與推廣工作，針對民眾需求修正調整資訊

系統功能、使用者界面，並改善資料完整性，以方便民眾查詢使用。 

（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保母督導管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04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5-100） 

林委員就保母督導管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依內政部兒童局 102 年 3 月 1 日「研商保母管理及加強托育服務會議」決議略以「在開辦登記

制度前，可先運用『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既有機制督導管理保母，並將

全日托育保母照顧比例予以限縮，不僅要密集訪視，甚至將保母與家長列為輔導關懷之重點

對象，必要時提供資源協助。」足見其精神意旨與本案不謀而合。 

二、同年 3 月 20 日、4 月 10 日（預定）分別召開前開計畫及第 8 次「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及管理

辦法（草案）」研修會議，針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之收托人數、服務內涵、登記流程、

收費原則及主管機關審核、檢查、輔導等規定進行討論，並將全日托育服務限收托 2 名幼童

之規範併同「居家托育管理實施原則」討論修正，以保障幼兒收托安全，符合社會期待。 

三、另為使從業保母人員瞭解相關法規規定，避免登記制度實施後對地方政府及現行保母管理制度

造成過大衝擊，內政部兒童局業於 101 年起陸續建置保母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並配合法

令規定與政策規劃，透過電視廣告及電台廣播提醒有心從事保母工作或是現職保母的民眾，

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起，只要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者務必要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

，才能擔任保母人員，否則將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此外，亦呼籲家

長應透過社區保母系統尋找合格保母，使得申請托育費用補助，積極保障幼童照顧品質，以


